
 

 

新闻公报 

立法会十九题：向合资格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注款  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（星期三） 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七月八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

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关于政府透过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向合资格人士的强制性公积

金（强积金）户口注入６，０００元的措施的落实情况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
会： 
 
（一） 鉴于当局表示已于四月底完成向约１，４０４，０００名合资格

人士的户口注款，当局至今收到多少宗复核资格的申请，分别有多少宗错

误注款和遗漏注款的个案、分别所涉款额，以及有关个案的跟进结果； 
 
（二） 有否考虑使用藉注款措施取得的合资格人士的户口资料找出「三

无」或「五无」人士（「三无」即没有申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、没有居住

在公共租住屋邨单位及无需缴交税款，而「五无」则另加无须直接缴交电

费及无须缴交差饷），并实施针对性的措施，纾解他们的困难；若有，措

施的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；及 
 
（三） 是否知悉，有关当局会否定期更新藉注款措施取得的合资格人士

的户口资料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 
 



 

 
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截至二○○九年六月三十日为止，积金局共收到约７，４００宗

要求复核注款资格的申请。当中包括 －  
 
（ａ） ６，７２０宗认为自己应符合资格，但未有收到注款通知的个案；

及 
 
（ｂ） ６８０宗认为自己不符合资格，但却获得注款的个案。 
 
  就上述７，４００宗要求复核注款资格的个案，积金局已完成对其中

３，７００宗个案的调查工作。属于上文（ａ）段类别的有３，２００宗

个案，而属于上文（ｂ）段类别的则有５００宗个案。根据上文（ａ）段

和（ｂ）段类别划分的调查结果如下 －  
 
（ａ） 在３，２００宗已完成调查的个案中，１，１００宗个案的复核

结果是维持有关人士不符合注款资格，而其余２，１００宗个案的复核结

果是有关人士应符合资格获得注款。 
 
（ｂ） 在５００宗已完成调查的个案中，３２０宗个案的复核结果是维

持有关人士符合注款资格，而其余１８０宗个案的复核结果是有关人士不

应符合资格获得注款。 
 
  因应上述调查结果而需要向强积金户口进行注款或从强积金户口取

回注款的金额分别为１，２６０万元和１０８万元。若有关人士不满意复

核结果，可于积金局发出通知后的２１天内提出上诉。 
 
（二）及（三） 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第１９Ｃ条指明，积金局只

可为支付特别供款的目的，要求核准受托人、雇主或其它有关人士提供强

积金计划成员及职业退休计划成员的数据。基于上述法例条文，是次注款

计划所取得的资料不能用于与实施注款计划无关的其它用途。  

完  

 


